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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更新董事资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告乃由东北电气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连同其附属公司统称「本

集团」）根据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规则」）第 13.51(2)及

13.51B(2)条而作出，内容有关本公司董事长尚多旭先生（「尚先生」）的董事资料变

动详情。 

本公司董事会（「董事会」）获悉，海南机场设施股份有限公司（「海南机场设

施」），其股份目前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于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收到中国证

监会发出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2]128 号）（「海南机场设施事先

告知书」）。 

海南机场设施事先告知书的主要内容如下： 

1.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的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

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海南机场设施非经营性关联交易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36.76 亿元、56.44 亿元和 165.36 亿元，分别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8.68%、15.35%

和 58.99%。 

海南机场设施未按照证券法、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上交所上市规则」）的规定及时披露上述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 

此外，海南机场设施未按照证券法、年度报告准则和半年度报告准则在相关半年

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披露下列非经营性关联交易事项及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非经营性 

关联交易金额 报告日 

（占当期报告 关联方占用 

净资产的比例） 资金金额 

二零一八年半年度报告 人民币 7.41 亿元(1.69%) 人民币 12.58 亿元 

二零一八年年度报告 人民币 15.01 亿元(4.08%) 人民币 20.12 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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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半年度报告        人民币 43.93 亿元(11.96%)       人民币 21.10 亿元 

二零一九年年度报告           人民币 20.54 亿元(7.33%)       人民币 21.48 亿元 

二零二零年半年度报告       人民币 115.75 亿元(39.66%)       人民币 61.00 亿元 

2. 未按规定及时披露的关联担保事项 

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海南机场设施分别为其关联方提供了 31 项和 8 项担

保，金额分别为人民币 148.14 亿元和 36.96 亿元，分别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4.97%和 10.05%。二零一八年和二零一九年分别提供的 13 项和 2 项担保为二零二一

年一月三十日首次披露。二零二零年三月，海南机场设施为其关联方提供一项担保金

额为人民币 1.06 亿元，占其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0.38%。综上所述，海南机场设

施未及时披露其于二零一八年至二零二零年为关联方提供的 40 项担保，合计金额人

民币 186.16 亿元，导致违反证券法、上交所上市规则及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

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 号）。 

此外，海南机场设施未按照证券法、年度报告准则和半年度报告准则在相关半年

度报告和年度报告中披露下列提供担保的事项： 

海南机场设施 

 对其关联方提供 

海南机场设施                    的担保总额 

对其关联方提供                  （占当期报告 

                                担保的次数                净资产的比例） 

二零一八年半年度报告                   30      人民币 190.40 亿元（43.43%） 

二零一八年年度报告                     27          人民币 143.42 亿元(39%) 

二零一九年半年度报告                   32        人民币 156.35 亿元(42.57%) 

二零一九年年度报告                     28        人民币 149.29 亿元(53.26%) 

二零二零年半年度报告                   33        人民币 152.61 亿元(52.28%) 

尚先生，时任海南机场设施财务总监、董事，直接接受关联方指令负责调拨海南

机场设施的资金，参与审批担保 30 余笔，仍审批通过二零一八年年度报告和二零一

九年半年度报告。证监会认为，尚先生在任职期间未尽职尽责，是上述信息披露违法

行为的直接责任人。根据当事人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及其对社会造成的损害

程度，根据证券法的规定，证监会拟对尚先生给予警告，并处人民币 20 万元罚款。 

有关海南机场设施事先告知书的进一步详情，请参阅海南机场设施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发布的日期为二零二二年八月二十五日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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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所披露者外，据董事会所知、所悉及所信， 证监会拟议的行政处罚不涉及

本集团的任何董事及管理层。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 尚先生己确认， 就上市规则第13.51(2）条而言， 概无其他

与此有关的事项须提请本公司股东垂注。如有进一步更新，本公司将按照上市规则之

规定提供信息。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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